
中山普萊通訊 111-0121 

1 

稅務新聞 111-0121 

一、 中小企營收衰退 30% 可紓困。 

二、 年終匯率帳面調整產生之兌換損益，稅務申報不得認列。 

三、 營利事業取得退還減徵之貨物稅應列為成本或費用之減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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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中小企營收衰退 30% 可紓困 

    2022-01-21 01:08 經濟日報 /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 

 
新台幣。（本報系資料庫） 

    因應疫情紓困考量，財政部昨（20）日表示，今年 5 月申報營所稅時，針對全台

約 59萬家年營收在 3,000萬元以下的中小企業，將延續去年上路的紓困措施，若去年

營收較 2019、2020 任何一年度衰減 30%以上，擴大書審純益率可以打八折，相當於減

稅二成紓困。 

 
    所謂的擴大書審制度，是針對年營收在 3,000 萬元以下，且依法設有帳簿並保留

憑證，便可依照財政部頒布的純益率標準，以營收推營所稅額課稅，取代複雜的試算

申報。 

    財政部昨日發布 2021 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，官員指

出，近二年受到新冠疫情來襲，國內營利事業營運受到影響，因此去年在頒布擴大書

審要點時，就加入紓困方案，若企業營業收入淨額較前一年度減少 30%以上，擴大書審

純益率得按 80%計算。 

    官員表示，考慮到去年疫情非但未緩解，甚至在 5 月到 7 月之間，中央流行疫情

指揮中心還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，導致民眾食衣住行育樂活動全面縮減，影響國內產

業營運，特別是中小企業受影響最大，有必要延續紓困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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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去年，全台辦理營所稅申報的家數約為 99 萬家，其中有高達 59 萬家皆採擴大

書審申報，官員表示，每年採取擴大書審的企業約在六成左右，多數產業適用的純益

率為 6%，像資通訊、積體電路等高科技產業，適用純益率則為 8%。 

    官員指出，考慮到去年產業受疫情所困，因此今年 5月申報時，更放寬紓困範圍，

不只可比較前一年度，只要去年營收較 2019、2020 任一年度減少達 30%以上，便可適

用紓困，以擴大書審要點的純益率，再打八折。 

    官員強調，這次放寬是為了合理反映企業受疫情影響的情形，避免只看單一年度，

可能會受低基期因素影響，導致營收衰退的企業無法適用紓困。 

    去年採用此紓困措施的企業有 39,872家，影響稅額 2.5億元，今年紓困資格雖放

寬，但推測適用家數及影響稅額變化不大。 

【2022/01/21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 

http://udn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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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年終匯率帳面調整產生之兌換損益，稅務申報不得認列! 

    台商回流投資台灣，帶動國內整體經濟發展，企業進出口貿易金額也不斷升高，

對以國際貿易為導向的企業而言，新臺幣匯率的波動，成為影響年度獲利好壞的因素

之一。而在每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，正確列報外幣交易所發生之兌換損益，也是

企業應關注的議題。 

   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，營利事業認列兌換損益，有財稅差異，在財務會計上，

營利事業帳上之外幣資產或負債，應按年底匯率進行評價調整，並將調整金額認列為

兌換損益；但在稅務申報上，基於核實課稅原則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29條及

第 98條規定，兌換損益應以實現者為限，若僅係因匯率調整而產生之帳面差額，不得

列為當年度損益。也就是說，按年底匯率評價調整所發生之兌換損失，因尚未實現，

稅務申報不得列為損失，相對所產生之未實現匯兌盈益亦免列為收入。營利事業如於

期末估列未實現兌換損益，應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帳外自行調減。 

    該局舉例說明，甲公司於 110 年 1 月 4 日出口商品交易金額為美元 100 萬元，當

日美元匯率為 28元，銷貨收入入帳金額為新臺幣 2,800萬元，倘應收貨款美元 100萬

元於 110年 12月 31日仍未收取，按當日美元匯率 27.5元計算，財務帳上計算兌換損

失新臺幣 50 萬元【美元 1,000,000 元×（28 元-27.5 元）】，因該筆兌換損失係匯率

調整產生之帳面差額，尚未實現，於稅務申報時，不可列為當年度兌換損失。 

    該局提醒，兌換盈益及兌換虧損在稅務處理上，都必須是已實現者，才能計入當

年度損益中，營利事業申報兌換損益項目時，應留意相關規定，並應保存正確計算兌

換損益之明細表供國稅局核對，以免影響自身權益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審查一科李審核員 06-2223111轉 8025 

發布日期：111-01-21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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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營利事業取得退還減徵之貨物稅應列為成本或費用之減項 

   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，營利事業購買符合貨物稅條例第 11 條之 1（購買節能電

器）、第 12條之 5（報廢或出口中古汽機車換購新車）或第 12條之 6（報廢老舊大型

車換購新大型車）規定之貨物，取得退還減徵之貨物稅稅額，實質上為購買貨物成本

或費用之減少，非屬所得性質，應將該退還稅額列為固定資產成本或當年度費用之減

項。 

    該局進一步說明，營利事業購買上述貨物如列為固定資產，該退稅額應自資產成

本減除，按減除後之帳面金額計提折舊；該等貨物如列為當年度費用，該退稅額應作

為當年度費用之減項。其如於購買次年度始申請退稅，該退稅額應於申請時列為該固

定資產未折減餘額之減項，並依所得稅法第 52條規定計算折舊；該貨物業以費用列帳

者，該退稅額應列為申請年度之其他收入。 

    該局以查核案例舉例說明，甲公司 109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，經查核

發現該公司於 109年 7月報廢老舊大型車並購置符合退還減徵貨物稅規定之新大型車 2

輛，每輛取得成本新臺幣（下同）300萬元，帳列固定資產，並於同年 9月申請每輛退

還減徵之貨物稅額 40萬元，惟漏未列報該 2筆退稅額亦未將該 2筆退稅額自資產成本

減除，致虛增折舊費用及漏報營利事業所得額遭補稅處罰。 

    該局特別呼籲，營利事業倘有依貨物稅條例規定取得退還減徵貨物稅稅額，應將

退稅額列為成本或費用之減項，並請自行檢視有無上述漏報所得額情事，凡屬未經檢

舉、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，可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

之 1規定，自動補報補繳並加計利息，以免受罰。 

提供單位：前鎮稽徵所 聯絡人：陳靜香主任 聯絡電話：(07)7151511分機 6100 

撰稿人:黃炫凱        聯絡電話：(07)7151511分機 6132 

發布日期：111-01-21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

 

 


